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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七日 

SBI Holdings, Inc. 

（東京：8473╱ 香港：6488 ) 

 

 

發行 2017 年到期的歐洲日圓可換股債券之公告 

 

 

SBI Holdings, Inc(以下稱“本公司”)僅此宣布，於 2013 年 10 月 17 日召開之董事會通過了發行本金總額合共

300 億日圓 2017 年到期的歐洲日圓可換股債券(以下簡稱“本可換股債券”)的決議，特此通知。 

 

本可換股債券的發行背景 

本集團定位以證券、銀行及保險業務為其金融服務事業之3大核心業務，通過構建由支撐該等事業的企業群體

組成的獨立的 “金融生態環境”，追求集團協同效應的最大化，不斷擴大金融服務事業。本集團於2013年7

月簽署了併購英國保誠集團旗下之日本子公司PCA Life Insurance Co., Ltd.之100%已發行股本之協議，待

日本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手續完成後將再次全面進軍壽險行業，今後進一步加快三大核心業務之一的保險業

務的發展。 

此外，以亞洲地區為中心的新興國家有較高增長潛力，本集團積極與當地優良企業合作共同建立和管理多個

投資基金，在該地區充分取得投資收益。本集團並且於2013年3月簽署了併購韓國最大的儲蓄銀行Hyundai 

Swiss Savings Bank,(2013年9月更名為SBI Savings Bank)及其子公司之協議，使其納入為本集團之合併子

公司。通過將本集團於日本國內積累的互聯網金融服務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提供予集團持股之海外金融機構，

竭力提高這些企業之企業價值。 

另外，本集團還定位生物科技為未來核心產業之一，在積極投資該領域的新興企業的同時，還透過子公司直

接參與生物科技事業的運營。特別將存在於人體的氨基酸之一的5-氨基酮戊酸(ALA)關聯事業指定為本集團

最具成長潛力之領域，並計劃於化妝品、保健食品和藥物的研究和開發領域推行全球業務發展。 

本集團視近期市場環境之改善為良機，如以上所述為加速推進今後的發展策略展開經營攻勢及滿足企業長期

穩定的資金需要，本集團決定發行本可換股債券。 

 

募集款項之用途 

透過發行本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約 300 億日圓，本公司預計主要用途如下文所述： 

(i) 約 150 億日圓將於 2015 年 3 月底前投放於金融服務事業，其中約 85 億日圓將用作收購 PCA Life 
Insurance Co., Ltd.股份(已於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布並待有關當局的授權及批准) ，約 50 億日圓將用作

對 SBI Insurance Co., Ltd 的增資資金，其餘約 15 億日圓將用作對從事金融服務事業的子公司之投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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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資金。 

有關併購 PCA Life Insurance Co., Ltd.股份之事項，倘由於難以取得日本有關當局授權及批准或外部環

境變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該等股份未能於 2014 年 6 月底之前完成收購，該等約 85 億日圓的資金

將用於支付 2014 年 7 月底到期之公司債券贖回資金。 

(ii) 約 50 億日圓將用作資產管理事業，於 2015 年 3 月底前主要投資於國內和海外的投資基金，及對海外金

融服務業務的投資和貸款。 

(iii) 約 20 億日圓將於 2015 年 3 月底前用作對生物科技事業領域的子公司之投資和融資。 

(iv) 約 80 億日圓將用作償還有息債務（包括債券和貸款），其中 50 億日圓將用作支付 2013 年 11 月底到期

之公司債券贖回資金，另外 30 億日圓預計將於 2013 年 12 月底前償還公司之貸款。 

 

本可換股債券的發行目的 

本可換股債券通過發行零息票債券，可以使本公司無需負擔公司債券的利息，降低融資成本，以較低的成本執

行公司的戰略投資。 

今後倘上述的發展戰略成果奏效，股價隨之上昇超出換股價時，本可換股債券將被轉換為股票，可以在避免過

度股份攤薄的同時進一步增強本公司之資本實力。本可轉換債券附有120%贖回選擇權條款，本公司通過該條款

可以於股價上昇超過換股價一定水平時，鼓勵債券持有人將債券轉換成股票。 

通過本次可換股債券的發行，本集團可以獲得長期發展資金，使本集團的財務基礎進一步穩固，並盡快和確實

地執行上述的發展戰略，以實現本集團的持續發展和企業價值的增長。 

 

 

主要條款概覽 

  

1. 公 司 債 券 的 名 稱 SBI Holdings, Inc. 2017 年到期歐洲日圓可換股債券(以下簡稱“本可換

股債券”，其中公司債券部分簡稱為“本公司債券”，換股權部分簡稱為

“本換股權”) 

2. 公 司 債 券 的 繳 款 金 額 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0％(本公司債券每張面額為 10,000,000 日圓) 

3. 取得換股權需繳付的金額 取得本換股權無需繳付款項。 

4. 公 司 債 券 的 繳 款 期 限  
及 發 行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5 日(倫敦時間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文亦同) 

5. 有 關 發 售 事 項  

 ( 1 ) 發 售 方 法 由 Daiwa Capital Markets Europe Limited 擔任獨家賬簿管理人兼牽頭

包銷商(以下簡稱“包銷商”)全額包銷，並於以歐洲為主的海外市場(惟美

國除外)發售。任何認購申請須於包銷協議簽署日期之翌日上午 8 時(日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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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前完成。 

 ( 2 ) 可換股債券的發售價格 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2.5％ 

6. 有 關 換 股 權 的 事 項  

 ( 1 ) 換 股 權 兌換 標 的 股 份 
的 種 類 和 數 量 

本換股權可轉換之股份類別為本公司普通股份，本公司基於該項行使權而

發行新股份或以移交本公司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份代替發行(以下發行或移

交本公司普通股份之行為簡稱為“交付”本公司普通股份)之普通股份數

量，以已行使的換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債券的面值總額除以以下(4)(b)至(c)
所規定的換股價計算釐定。惟不足一股之股份將被捨去不計，並無現金折

付。倘因行使換股權產生不足一買賣單位之碎股，該等碎股按照與構成完

整買賣單位的股份同樣之方法交付與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以下簡稱“本

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本公司對該等不足一買賣單位之碎股不作現金折

付處理。 

 ( 2 ) 擬 發 行 換股 權 的 總 數 3,000 個和替補發行之可換股債券(指以下 7.(4)定義的本可換股債券於遺

失、失竊或損毀時依據合理的證明和補償而發行的換股權債券。以下亦同)
所涉及的本公司債券面值總額除以 10,000,000 日圓得出之合計數。 

 ( 3 ) 授 出 換 股 權 的 日 期 2013 年 11 月 5 日 

 ( 4 ) 行 使 換 股 權 所 支 付 
之財產的內容及其金額 
或 者 計 算 方 法 

(a)  行使本換股權，視為以該等本換股權所涉及之本公司債券作為出資，

行使本換股權時所支付之財產金額與每份本公司債券之面額相等。 

(b)  初步換股價，須高於本公司代表董事根據本公司董事會之授權與上述

5.(1)所載之包銷商就本可換股債券簽署包銷協議之前的本公司普通

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東京證券交易所”)最近一日收市

價的 100%，並參照按歐元市場慣例實施的可換股債券之累計投標詢

價結果所掌握的投資者需求情況和其它市場動向決定。 

(c)  於本可換股債券發行後，本公司倘以低於本公司普通股份之市價(見本

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之定義。以下亦同)發行本公司普通股份或出讓

本公司持有之本公司普通股份(行使換股權或者行使附有認沽期權股

份之認沽期權的情況除外)，則換股價按以下計算公式調整。下列計

算公式中，“已發行股本數”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不包括本公司

之庫藏股份)。 

    擬 發 行 或 

× 

 每 股 繳 款

  已 發 行

＋

處置股份數 金 額

調 整 後

＝

調 整 前

×

股 本 數 市 價 

換 股 價 換 股 價 已 發 行 股 本 數 ＋ 擬發行或處置之股份數

 

此外，本公司普通股份倘發生股份拆細(包括無償派發股份)・合併、

發行可以折讓價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份之認購權等(包括附有換股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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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券)、派發股息超過一定限度以及其它特定情況時，亦依據本可

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規定適當調整。 

 ( 5 ) 因行使換股權而發行股份

時資本額和額外實繳資本

之 有 關 事 項 

基於本換股權之行使發行股份而增加之資本金金額，以根據公司帳戶結算

規則第 17 條計算所得之資本金等的增加限額的二分之一為計，倘計算結果

出現不足 1 日圓之小數，直接進位。額外實繳資本增加之金額，以資本金

等的增加限額扣除資本金增加金額為計。 

 ( 6 ) 可 行 使 換股 權 之 期 限 可行使換股權之期間為 201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之銀行營

業結束時間為止(以接受行使權利申請之當地時間計)。 

但是，(A)倘發生以下 7.(3)(b)①至⑥所載之提早贖回情況，行使期限將截

止至該等贖回日期之 3 個東京營業日之前一日的銀行營業結束時間(以接受

行使權利申請之當地時間計)(但以下 7.(3)(b)③所載之選擇不適用提早贖回

的本公司債券所涉及之換股權除外)；(B)倘發生以下 7.(3)(c)所載之購買及

註銷本公司債券之情況，行使期限截止至該等公司債券被註銷之時；或者(C)
倘發生以下 7.(3)(e)所載之本公司債券的期限利益喪失之情況，行使期限截

止至期限利益喪失之時。 

不受上述情況所限，倘本公司合理判斷有必要執行企業重組，本公司可以

指定不超過 30 日之停止行使換股權期間，該等期間須於自企業重組生效日

期之翌日起 14 日之內結束。 

另外，不受上述情況所限，倘行使本換股權之權利生效日期於日本之日期(該
等日期倘非東京的營業日，則順延至下一個東京營業日)，為本公司指定之

登記日、或者有關公司債券、股份等過戶登記之法律(2001 年第 75 号法律)
第 151 条第 1 款所規定之為確定股東資格而設定的其它日期(以下與本公司

規定的登記日統稱為“股權登記日”)之 2 個東京營業日之前一日(該等股權

登記日倘非東京之營業日，則上溯至 3 個東京營業日之前一日)(包括當日)
至該等股權登記日(該等日期倘非東京之營業日，則順延至下一個東京營業

日)(包括當日)之期間之任一日，則不可行使本換股權。但是，倘日本法律

和法規或有關行使認股權之股份交付之實際操作程序所適用之公司債券和

股份等的過戶登記制度發生變更，本公司有權修改本段落中有關行使本換

股權時間限制之內容，使之涵蓋該等變更內容。 

 ( 7 ) 有 關 換 股 權 行 使 
之 其 他 條 件 

每張本換股權不可拆分行使。 

 ( 8 ) 取 得 換 股權 無 需 支 付 
款 項 之 理 由 

考慮到本換股權具有與本公司債券密不可分、本換股權為附屬於可換股公

司債券之權證，不可與本公司債券分離轉讓，本換股權以本公司債券之實

物出資才得以行使，而且倘本公司債券提早贖回，本換股權之行使期限也

隨之結束、權利隨之失效等屬性，另外如上述(4)(b)所述，比較以初步換股

價為前提的本換股權所包含之理論經濟價值，與發行附有本換股權之本公

司債券後，本公司根據本公司債券之利率、發售價格及其他發行條件所獲

得的經濟價值，本公司決定在授出本換股權時不收取任何款項。 

 ( 9 ) 本公司發生企業重組時 
承 繼 企 業 等 交 付 

(a)   發生企業重組情況時，倘若(ⅰ)於發生時(從法律之公共性或司法解釋

或運用立場考慮)於法律層面可以實施；(ⅱ)執行架構已經構建或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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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股 權 之 事 項 以構建；並且(ⅲ)本公司或承繼企業等(定義見以下 7.(3)(b)④)不會因

全面執行而發生本公司認為不合理的費用和支出(包括稅賦)，本公司

承諾將盡最大努力促使承繼企業等遵守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和

信託證書之規定，承繼本可換股債券之債務，倂交付承繼企業等的換

股權。該等本可換股債券和信託證書所涉及之債務的承繼以及承繼企

業等交付之換股權，將於該等企業重組生效日期生效。但是，倘若屬

於合併、股份轉移或公司分立等新公司成立於生效日當日或其後之情

況，須於該等企業重組生效日期後儘快(最遲 14 日內)生效。此外，

本公司還承諾，針對承繼企業等承繼本可換股債券以及交付承繼企業

等之換股權，將盡最大努力促成承繼企業等之普通股份於該等企業重

組之生效日期在日本國內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 

(b)  上述(a)所規定之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之內容如下： 

① 將予交付之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的數量 

與該等企業重組生效日期前最後時點存續之本可換股債券的持

有人所持有之本換股權數量相同。 

② 承繼企業等交付的換股權之標的股份的種類 

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 

③ 承繼企業等交付的換股權之標的股份的數量 

因行使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所應交付之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

數量，由承繼企業等考慮導致該等公司重組之交易條件，倂參

照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決定，還需遵從下列條款。另外，

換股價執行與上述(4)(c)同樣之調整。 

(i) 倘屬於合併、股份交換或者股份轉移之情況，應調整換股

價，使於緊接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期之後行使承繼企業等

之換股權所獲之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數，與該等公司重

組生效日期之前最後時點行使本換股權所獲之本公司普通

股份的持有者在該等公司重組交易中換取的承繼企業之普

通股份數相等。倘於該等公司重組交易中承繼企業等的普

通股份以外之證券或其它財產被交付，還須調整換股價，

使換股權行使人可以另外獲得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其

股份數量以該等證券或財產之公平市價(由本公司負擔費用

向獨立財務顧問(定義見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本款③

之以下文義亦同)咨詢，充分考慮其意見後決定)除以承繼企

業等的普通股份之市價(定義見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
計算釐定。  

(ii) 倘屬於其它類型之公司重組，應調整換股價，使於緊接該

等公司重組生效日期之後行使承繼企業等之換股權所獲之

經濟利益，與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期之前最後時點本可換

股債券持有人行使本換股權獲得的經濟利益(由本公司向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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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財務顧問咨詢，充分考慮其意見後決定)相同。 

④ 行使換股權時所應出資之財產內容及其價格和計算方法 

行使承繼企業等之換股權，以被承繼之本公司債券作為出資，

行使承繼企業等之換股權所出資之財產價格與被承繼的公司債

券之面額相等。 

⑤ 可行使換股權之期限 

自該等公司重組的生效日期或者上述(a)所載承繼發生日期之孰

晚者起，至上述(6)規定之本換股權行使期間之末日為止。 

⑥ 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之行使條件 

每個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不可拆分行使。 

⑦ 因行使承繼企業等的換股權發行股份而增加之資本金金額，以

根據公司計算規則第17條規定計算得出之資本金等的增加限額

的二分之一為計，計算結果倘出現不足 1 日圓之小數，直接進

位。資本公積增加之金額，以資本金等的增加限額扣除資本金

增加金額為計。 

⑧ 倘發生公司重組情況時 

準用上述(a)和本款(b)之規定處理。 

⑨ 其它事項 

承繼企業等基於承繼企業等之換股權的行使而交付承繼企業等

之普通股份時，倘其數量發生不足一股之小數者，則捨去不計，

不做現金折付。承繼企業等之換股權不得與被承繼之本公司債

券分離轉讓。 

7. 有 關 公 司 債 券 之 事 項  

 ( 1 ) 公 司 債 券 總 額 300 億日圓和替補發行的可換股債券所涉及之本公司債券面額之合計金額。

 ( 2 ) 公 司 債 券 之 利 率 不公司債券不支付利息。但是可以根據以下(3)(d)之規定支付逾期利息。 

 ( 3 ) 公 司 債 券 贖 回  
之 方 法 和 期 限 

(a)到期贖回 

2017 年 11 月 2 日按本公司債券面值金額之 100％贖回。 

(b)提早贖回 

① 根據 120％贖回選擇權條款之提早贖回 

倘本公司普通股份於有關交易所(見以下定義)之一般交易收市

價(以下簡稱“本公司普通股份收市價”)連續 20 個交易日(見以

下定義)超過該等交易日應適用之上述 6.(4)(b)和(c)所載換股價

的 120％，本公司有權於該等 20 個連續交易日之最後一日起 30
日以內，向受託人、主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業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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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提前於提早贖回日至少30日但不多

於 60 日發出提早贖回通知(該等通知不得撤回)後，自於 2014
年 11 月 5 日起根據本公司之選擇，隨時於該提早贖回通知指定

之提早贖回日期，以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的價格提早全部

(而非部分)贖回本公司債券。 

“有關交易所”是指東京證券交易所、或者是本公司普通股份

未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情況下，本公司普通股份上市、已

有買賣行情或有正常交易之日本國內主要交易所。 

“交易日”指有關交易所開市之日期，不包含未有公布本公司

普通股份收市價之日期。 

但是，倘發生以下④或⑥所載發出提早贖回通知之義務、或發

生以下⑤之(i)至(iv)所載情況時，其後不得根據本款①之情況發

出提早贖回通知。 

② 根據全部贖回條款之提早贖回 

倘本公司債券未償還之面值總額，於本公司發出本款②之提早

贖回通知前之任何時候，低於發行時本公司債券面值總額之

10%，本公司有權向受託人、主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

業者除外)以及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提前於提早贖回日至少

30 日但不多於 60 日發出提早贖回通知(該等通知不得撤回)後，

根據本公司之選擇於該提早贖回通知指定之提早贖回日期，以

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的價格提早全部(而非部分)贖回本公司

債券。 

但是，倘發生以下④或⑥所載發出提早贖回通知之義務、或發

生以下⑤之(i)至(iv)所載情況時，其後不得根據本款②之情況發

出提早贖回通知。 

③ 基於稅務變動之提早贖回 

倘因日本稅制發生變動，導致本公司債券之支付款項發生以下

8.(a)特約條款所載額外款項之支付義務，且本公司通過合理措

施仍無法規避該等義務，本公司業已就此取得受託人之同意，

本公司有權向受託人、主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業者除

外)以及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提前於提早贖回日至少 30 日但

不多於 60 日發出提早贖回通知(該等通知不得撤回)，於該提早

贖回通知指定之提早贖回日期以本公司債券面額 100%之價格

提早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本公司債券。倘該日期與本公司債券之

有關款項支付日期重迭，則本公司不得在超過其有責任交付該

等額外款項的最早日期的 90 日前發出上述通知。 

不受上述規定所限，倘於該等通知發出時本公司債券未償還之

面值總額為本公司債券發行時面值總額的 10%以上，本可換股

債券的每個持有人，有權於該等提早贖回日期的 20 日之前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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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出通知，選擇對該本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公司

債券不適用提早贖回。但是倘發生該等情況，本公司對於該等

提早贖回日期以後之本公司債券的款項支付中，涉及以下 8.(a)
的特約條款所載額外款項的支付將不承擔任何義務，該等提早

贖回日期以後之本公司債券的到期支付款項中將預先徵收或扣

減以下 8.(a)所規定之稅費。 

但是，倘發生以下④或⑥所載之本公司發出提早贖回通知之義

務、或發生以下⑤之(i)至(iv)所載情況時，其後本公司不得依據

本款③發出提早贖回通知。 

④ 基於公司重組之提早贖回 

倘發生公司重組(見以下定義)，倂且(A)根據當時適用的法律

規定 (從法律之公共性或司法解釋或運用立場考慮 )，上述

6.(9)所載之措施無法實施； (B)雖從法律上可以實施上述

6.(9)(a)所載措施，但本公司盡最大努力後仍無法實施該等措

施；(C)於該等公司重組情況發生日期或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

期 25 日前之孰晚者，儘管本公司盡了最大努力，上述 6.(9)(a)
所載之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於日本國內的金融商品交易所

未能上市，而且承繼企業等未從日本國內的金融商品交易所

或金融商品市場的運營機構得到於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期前

上市的承諾；或者(D)本公司於該等公司重組情況發生日期之

前，向受託人提交了關於本公司預計承繼企業等的普通股份

不會於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期在日本國內的金融商品交易所

上市(須說明理由)之證明材料，本公司必須事先向受託人、主

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業者除外)以及本可換股債券的

持有人，至少提前 14 個東京營業日發出通知(該等通知不可

撤銷)(該等通知原則上應該於該等公司重組情況發生日之後

盡可能及早發出)，於該等通知指定的贖回日期(該等贖回日

期原則上應該指定為該等公司重組生效日之前的日期)按照

以下規定之贖回金額提早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未償還之本公

司債券。 

上述贖回所適用之贖回金額，應當考慮上述 6.(4)(b)所載換股

價決定時點之利率、本公司普通股份之股價、波動率及其它

市場動向等因素，根據贖回日期和本可換股債券的轉換平

價，依照一定的計算方法計算釐定，使之反映該等贖回時點

之本可換股債券的價值。以該等方法計算得出的贖回金額下

限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上限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90％(惟贖回日期介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同年 11 月 1
日期間者，贖回金額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該等計算

方法的詳細內容，由本公司代表董事根據本公司董事會之授

權，與上述 6.(4)(b)所陳述之換股價同時決定。 

“公司重組情況”是指，(ⅰ)本公司與其它企業合併(包括新

設合併和吸收合併，但本公司作為存續公司之情況除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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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同)；(ⅱ)資產轉讓(僅限於本公司的資產全部或實質上全

部轉讓或者轉移與其它企業，根據該等條件基於本可換股債

券之本公司的義務轉移至受讓方或被受讓方承繼之情況。下

文亦同)；(ⅲ)公司分立(包括新設分立和派生分立，但是僅限

於基於本可換股債券之本公司的義務被新公司承繼之情

況)；(ⅳ)股份交換或股份轉移(僅限於本公司成為其它企業的

全資子公司之情況。下文亦同。)；或(ⅴ)日本法令所規定的

其它公司重組方式，根據該等程序基於本公司債券及/或本換

股權之本公司的義務被承繼企業等承繼，且業已被本公司股

東大會決議通過(倘該等決議無需股東大會通過，則為董事會

決議。下文亦同)之情況。 

“承繼企業等”是指合倂後存續的企業或因合倂而新設立的

企業、因資產轉讓而受讓本公司資產的企業、基於新設分立

或派生分立而承繼本公司涉及本可換股債券的義務之其它企

業、因股份交換或股份轉移而成為本公司的全資母公司之其

它企業、以及其它根據日本法令規定的公司重組方式而承繼

本公司涉及本公司債券和 /或本換股權之義務的其它企業的

總稱。 

⑤ 基於本公司普通股份除牌等之提早贖回 

倘(ⅰ)本公司以外的企業(以下簡稱“要約人”)根據金融商品

交易法之規定對本公司普通股份實施要約收購；(ⅱ)本公司

根據金融商品交易法之規定對該等要約收購表示同意； (ⅲ)
本公司或要約人於要約收購申報書宣布該等要約收購有可能

導致本公司普通股份除牌，或者對此表示接受(但是本公司或

要約人宣布將為本公司於該等要約收購之後繼續維持日本上

市公司地位而盡最大努力之情況除外)；而且、(ⅳ)要約人通

過該等要約收購取得本公司普通股份，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能

操作之最快時間(自該等要約收購取得本公司普通股份之日

期起 14 日內)，通知受託人、主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

業者除外)以及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後，於該等通知指定的贖

回日期(該等贖回日期為自本通知日期起第 14 個東京營業日

至第 30 個營業日期間之任意一日)，按照準同於上述④之贖

回情況的計算方法計算得出的贖回價格(下限為本公司債券

面額之 100%，上限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90％)(惟贖回日期

介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同年 11 月 1 日期間者，贖回金額

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提早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未償還

之本公司債券。 

不受上述規定所限，倘本公司或要約人於要約收購申報書中

宣布於通過該等要約收購取得本公司普通股份日期後有計劃

實施公司重組之意向時，則不適用本款⑤所陳述之贖回義

務。但倘該等公司重組於該取得日期起 60 日內仍未實施，本

公司須於實際可能操作之最快時間(自該等 60 日之末日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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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通知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後，於該等通知指定的贖回

日期(該等贖回日期為自本通知日期起第 14 個東京營業日至

第 30 個營業日期間之任意一日)，按照上述的贖回價格提早

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未償還之本公司債券。 

倘本公司同時承擔本款⑤和上述④所載贖回義務時，適用上

述④之手續。 

⑥ 基於强制收買(Squeeze out)之提早贖回 

倘發生强制收買情況(見以下定義)，本公司須於實際可能操

作之最快時間(自該等强制收買情況發生日期起 14 日內)通
知受託人、主支付代理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企業者除外)以及本可

換股債券的持有人後，於該等通知指定的贖回日期(該等贖回

日期應設定為基於該等强制收買情況收購本公司普通股份

之收購日期之前，自該通知日期起東京之第 14 個營業日至

第 30 個營業日期間之任意一日)，按照準同於上述④之贖回

情況的計算方法計算得出的贖回價格(下限為本公司債券面

額之 100%，上限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90％)(惟贖回日期介

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同年 11 月 1 日期間者，贖回金額

為本公司債券面額之 100％)提早贖回全部(而非部分)未償還

之本公司債券。 

“强制收買情況”是指本公司股東大會通過了關於修改本

公司章程、將本公司普通股份變更為附帶有認購全部股份期

權之類別股份、並 據此有償收購本公司全部普通股份之決

議的情況。 

(c)購回註銷 

在遵守本公司債券上市之金融商品交易所的主要規定之前提下，本公

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見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之定義。以下本款

(c)定義亦同)有權於任意時間通過市場交易或其它方法購回本可換股

債券。 

倘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購回本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有權根據自己

的選擇(倘為本公司子公司之購回，則該子公司有權根據自己的選擇以

註銷為前提接受本可換股債券的交付後)註銷該等該等可換股債券之

公司債券，該等可換股債券所附帶之本換股權也將根據上述 6.(6)之規

定喪失行使條件而同時失效。 

(d)辦理贖回地點 

辦理贖回手續之地點，為以下(6)所載之本公司債券的支付代理人(或
以下（7）所載之本公司債券之賬冊管理人)於日本之外的營業場所。

(e)喪失期限利益 

本公司倘有不履行信託證書或本公司債券規定之義務、或發生本可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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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債券的主要條款規定之其它特定事項，且受託人根據本可換股債券

的主要條款之規定向本公司發出了本公司喪失債券之期限利益的通

知，本公司將喪失本公司債券附帶之期限利益，須按照本公司債券面

額之 100%的金額加付本可換股債券主要條款規定之違約利息即刻贖

回。 

 ( 4 ) 可換股債券之發行形式 本可換股債券之券面，以載明本可換股債券內容之記名形式 (以下簡稱“本

可換股債券票券”)發行。 

 ( 5 ) 向無記名式可換股債券轉換

要 求 之 限 制 

本可換股債券不得要求以無記名形式發行。 

 ( 6 ) 可換股債券的兌付代理人 Mizuho Trust & Banking (Luxembourg) S.A. 

 ( 7 ) 可換股債券的名冊代理人 Mizuho Trust & Banking (Luxembourg) S.A. 

 ( 8 ) 公司債券之擔保或保證 本公司債券於發行時不提供任何擔保或保證。 

8. 特 約 條 款 (a)額外款項 

有關本公司債券之支付，倘法律要求日本政府或其它日本有賦稅權

限的部門對現時或將來徵收之稅費實施預先徵收或扣減，除特定情

況外，本公司將按照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之要求，向本可換股

債券之持有人支付額外款項，使該等預先徵收或扣減後之支付金額

與未作該等預先徵收或扣減之支付金額相等。 

(b)置設抵押之限制 

只要尚有未償還之本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或本公司之主要子公司(定
義見本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下文亦同)不會基於(A) 就任何有關

債務支付任何應付款項(除許可債務外)；(B)因提供有關債務的保證

而支付款項(除許可債務外)；(C) 就任何有關債務之補償或與此類似

之其它債務所做的支付提供擔保之目的(除許可債務外)，為了該等有

關債項持有人之利益，對本公司或本公司之主要子公司現時或將來

的財產或資產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置設或容許存在任何抵押權、質權

以及其它擔保權。但不限於以下情況：同時(x)對本可換股債券提供

與上述涉及該等有關債項或其擔保或補償以及其它與此類似債務之

擔保相同的擔保，該等擔保須經受託人滿意或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

人特別決議案批准；或者(y)對本可換股債券提供受託人全權認為對

本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利益不致大為遜色之擔保或保證、或對本可換

股債券提供本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以特別決議案批准之擔保或保

證。 

“有關債務”是指公司債(bonds)、信用債券(debentures)和期票

(notes)以及其它與此類似之證券(僅限於償還期限 1 年以上的證券)
所代表之現時或將來之債務中， 

(a) 根據其條款應付或授予收取款項權利以非任何日元之外幣計價

的證券、或者以日元計價其本金總額之 50%以上由本公司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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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子公司發行、或由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子公司同意於日本

以外的國家發售的證券；且 

(b) 於日本以外的金融商品交易所、場外交易市場或其他類似之金

融商品交易市場中構成交易行情、已經上市或有正常交易、或

有該等計劃之證券。 

“許可債務”是指 SBI Mortgage Co., Ltd.(或其任何繼承者, 以下

簡稱“SBI Mortgage”) 仍然是一家主要附屬公司時，以下各項: 

(i) SBI Mortgage 或 SBI Lease Co., Ltd. (或其任何繼承者, 以下

簡稱“SBI Lease”) 於各自之日常業務所發行的任何有關債

務, 其相關證券以按揭，質押或其他擔保權益作為抵押的 SBI 
Mortgage 或 SBI Lease 的任何財產或資產。 

(ii) SBI Mortgage 或 SBI Lease 於日常業務所發行的特別目的投

資工具之有關債務, 其相關證券(以按揭，質押或其他擔保權益

作為抵押) 、由 SBI Mortgage（或實質權益）提供之住房貸款，

或 SBI Lease 持有之租賃應收款，應收分期付款或類似的應收

賬項。 

(iii) SBI Mortgage 或 SBI Lease 於日常業務所成立之信託資產的

實質權益所構成的任何有關債務，該等信託資產包括由 SBI 
Mortgage 提供之住房貸款，或 SBI Lease 持有之租賃應收款，

應收分期付款或類似的應收賬項。 

SBI Lease 為 SBI Mortgage 的附屬公司。 

9. 上 市 市 場 本可換股債券將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10. 其 它 事 項 本公司股份不實施穩定價格行動。 
 

******************************************************************************** 
有關進一步資料，請聯絡： 
SBI Holdings, Inc.:企業通訊部，電話: + 81 3 6229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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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信息) 

(1)本次募集款項之用途 

透過發行本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約 300 億日圓，本公司預計主要用途如下文所述： 

(i) 約 150 億日圓將於 2015 年 3 月底前投放於金融服務事業，其中約 85 億日圓將用作收購 PCA Life 
Insurance Co., Ltd.股份(已於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布並待有關當局的授權及批准) ，約 50 億日圓將用作

對 SBI Insurance Co., Ltd 的增資資金，其餘約 15 億日圓將用作對從事金融服務事業的子公司之投資和

融資資金。 

有關併購 PCA Life Insurance Co., Ltd.股份之事項，倘由於難以取得日本有關當局授權及批准或外部環

境變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該等股份未能於 2014 年 6 月底之前完成收購，該等約 85 億日圓的資金

將用於支付 2014 年 7 月底到期之公司債券贖回資金。 

(ii) 約 50 億日圓將用作資產管理事業，於 2015 年 3 月底前主要投資於國內和海外的投資基金，及對海外金

融服務業務的投資和貸款。 

(iii) 約 20 億日圓將於 2015 年 3 月底前用作對生物科技事業領域的子公司投資和融資。 

(iv) 約 80 億日圓將用作償還有息債務（包括債券和貸款），其中 50 億日圓將用作支付 2013 年 11 月底到期

之公司債券贖回資金，另外 30 億日圓預計將於 2013 年 12 月底前償還公司之貸款。 

(2)前次募集款項用途之變更 

不適用。 

(3) 發行本債券對業績之影響 

本可換股債券雖以零息票債券形式發行，但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要求，公司債券部分和換股權部分（資

本）需分開作會計處理，公司債券部分於發行時按類似不附帶換股權之負債的一般市場利率折現計算之

公允價值計入，折現部分的金額按實際利率法攤銷計入利息費用至到期贖回。但是，本次募集資金之一

部分將用作償還有息債務（包括債券和貸款），故預計對本公司業績並不構成重大影響。 

 

2．分派股息 

(1)有關分派股息的基本方針 

本公司分派股息的基本方針為，在維持每年每股最低分派 10 日圓股息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本公司持續

發展所需之合理的留存盈利水平及近期的預期業績等因素，倘判斷有更多的盈利可作分配，屆時將根

據情況提高派息水平。此外，本公司原則上不派中期息，統一於期末派息。 

(2)分派股息之決策根據 

參照上述“(1)有關分派股息的基本方針”。 

(3)保留盈餘資金之用途 

主要用於未來事業發展所需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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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往 3 個財政年度之派息情況 

 〈日本會計標準〉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

財政年度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

財政年度 
每 股 綜 合 凈 利 潤 236.09日圓 14.56日圓

每 股 年 派 息 金 額

( 其 中 每 股 中 期 派 息 金 額 )
120日圓

(－)
100日圓

(－)
綜 合 業 績 派 息 比 率 50.8％ 68.7％
綜 合 股 本 收 益 率 1.2％ 0.8％
綜 合 股 本 回 報 率 0.6％ 0.5％

(註)   1． 上述業績數據按日本公認會計準則編制。 
2． 每股綜合凈利潤基於年度平均股份數計算。 
3． 綜合業績派息比率以每股年派息金額除以每股綜合凈利潤計算得出。 
4． 綜合股本收益率以報告期末之本年度綜合凈利潤除以股本(期初綜合凈資產總額減去新股認

購權和少數股東權益與期末綜合凈資產總額減去新股認購權和少數股東權益之平均值)計算

得出。 
5． 綜合股本回報率以每股年派息金額除以每股綜合凈資產(每股期初綜合凈資產總額和每股期

末凈資產總額之平均值)計算得出。 
6.  本公司以 2012 年 10 月 1 日為生效日期將本公司每股普通股份分拆為 10 股，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每股綜合凈利潤、綜合業績派息比率和綜合股本回報率數值為假定該

股份拆細於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期初實施而追溯調整後的數值。但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每股年派息金額為該股份拆細實施之前的金額。 

7．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每股年派息金額中包括紀念於香港証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派發的 20 日圓股息。 
 

〈國際會計準則〉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

財政年度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

財政年度 
基 本 每 股 盈 利

(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股 東 的 凈 利 潤 )
1.38日圓 14.75日圓

每 股 年 派 息 金 額

( 其 中 每 股 中 期 派 息 金 額 )
100日圓

(－)
10日圓

(－)
綜 合 業 績 派 息 比 率 724.6％ 67.8％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股 東 的 股 本 收 益 率 0.1％ 1.1％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股 東 的 股 本 回 報 率 0.7％ 0.7％

(註)   1． 上述業績數據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 
2.  每股綜合凈利潤基於普通股份之基本加權平均數計算。 
3． 本公司以 2012 年 10 月 1 日為生效日期將本公司每股普通股份分拆為 10 股， 上述表內所

載之基本每股盈利、綜合業績派息比率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本回報率數值為假定該股份

拆細於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期初實施而追溯調整後的數值。但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每股年派息金額為該股份拆細實施之前的金額。 

4． 綜合業績派息比率以每股年派息金額除以基本每股盈利計算得出。 
5．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本收益率以報告期末之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除以歸屬於母公

司股東的股份總數(期初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份總數和期末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份總數

之平均值)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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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股本回報率以每股年派息金額除以每股中母公司股東所占權益總數(期
初每股中母公司股東所占權益總數和期末每股中母公司股東所占權益總數之平均值)計算得

出。 
 

3．其它事項 
(1) 指定配發 

不適用。 

(2)潛在股份之攤薄 
由於換股價尚未確定，攤薄影響並未計算。待換股價確定後另行通知。 

(3) 過往 3 年之股權融資情況 
①股權融資情況 

融資日期 增資金額 增資後股本金額 
增資後股本 

儲備金額 
備註 

2011 年 4 月 12 日 14,816 百万日圓 80,644 百万日圓 122,124 百万日圓 (註) 

2011 年 5 月 9 日 2,040 百万日圓 81,664 百万日圓 123,144 百万日圓 (註) 
(註)私募增資。 

②過往 3 年及近期股價變動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

開 市 價 18,550 日圓 10,480 日圓 7,900 日圓 832 日圓 

高 位 21,150 日圓 10,480 日圓 
8,100 日圓 
□869 日圓 

1,990 日圓 

低 位 7,550 日圓 5,240 日圓 
4,555 日圓 
□475 日圓 

758 日圓 

收 市 價 10,470 日圓 7,810 日圓 831 日圓 1,279 日圓 

市 盈 率 ( 綜 合 ) 44.35 倍 565.94 倍 56.34 倍 － 
(註)1. 股價為於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市場之交易價格。 

2.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股價顯示 2013 年 10 月 16 日之價格。 
3. 本公司以 2012 年 10 月 1 日為生效日期將本公司每股普通股份分拆為 10 股，附有“□”

記號的數值為股份拆細除權後的股價。 
4.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市盈率按日本公認會計準則、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和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市盈率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算。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市盈率以報告期末的股價(收市價)除以該報告期末的每股

綜合凈利潤計算得出，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和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財

政年度以報告期末的股價(收市價)(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假定本公司普通股

份每股拆細為 10 股之後的股價為 781 日圓)除以該報告期末的基本每股盈利計算得出。截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度尚未結束因此不作計算。 
 (4) 禁售 
本公司已承諾，自本可換股債券之承銷協議簽署日期起至繳款期限後180日止，在事先取得牽頭包銷商

Daiwa Capital Markets Europe Limited之書面同意之前，概不會發行(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普通股份、

可轉換/交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份之證券或附有可認購或領取本公司普通股份權利之證券(但是基於發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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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或行使本換股權而發行公司債券或轉讓本公司普通股票、於承銷協議日期因行使本換股權而發

行或轉讓本公司之股票、由持有少於1個買賣單位之持有人提出要求而向其發行本公司之股票、向本公司

或本公司子公司之僱員或董事賦予股票期權或因行使該等股票期權而發行或轉讓本公司之股票、因股份拆

細以及日本法律和法規要求而發行本公司之股票等其他情況除外)。 
 

 


